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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立法：现状与展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澳门基本法委员会 

张 勇 

 
一、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

提条件。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地方

政府的基本义务。 

中央政府的首要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定统

一的国家安全标准，在一国范围内的任何地方，适用同一套

国家安全标准；二是防患于未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防范为先、及时制止、严厉惩治；三是动态评估可

能出现的国家安全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化解。 

以上有关国家安全的原则要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我国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要理解现代中国，必须先了解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史，就是一部备受欺凌、毫无国家安全的历史。

从 1840 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 1945 年日本侵华战

争结束，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而每一场战争

的结果，要么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要么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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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沦陷、生灵涂炭。近代中国一百年间，被迫签订不平等条

约超过 740 个，仅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而被迫签订的《辛丑条

约》赔款本息几近十亿两白银，被割占的领土约 330 万平方

公里。一百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近 3 亿人，为民族独

立而牺牲的烈士达 2000 多万人。因此，1949 年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对于中国人

民来说，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弥足珍贵、格外珍惜。 

新中国成立后，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1949

年刚刚建国，西方国家就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1950 年，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统一台湾；1950 年至 1975

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继在我国周边爆发；1962 年我国

还与印度爆发了边境冲突。这一时期，国家维护国家安全主

要是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维护国家安全进入法治化时代。此

后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填补空白，第二阶段是

系统构建。 

第一阶段从 1978 年至 2014 年，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从无到有填补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的空白，包括：刑法、国家安全法、国防动员法、反分裂国

家法、国防法、领海及毗连区法、兵役法、戒严法、突发事

件应对法、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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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

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安全风险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

题。为此，国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分为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包括政权

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包括金融安全、

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核安全等方面。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这些年国家已经制定了一

系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包括：新的国家安全法、反间谍

法、国家情报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国防交通法、网络安全

法、密码法、核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等。同时，还有一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已经

列入立法规划、正在制定过程中，包括：生物安全法、陆地

国界法、数据安全法、原子能法、海洋基本法、航天法、出

口管制法、粮食安全保障法等。 

三、基本法构建的国家安全机制 

经过四年八个月起草的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问题作出系统化的构建，形成了完整的体制机制，并不仅

限于第 23 条立法。 

要了解这一机制，需要先讲讲“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有两方面，一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二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这两点如车之两

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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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法律化。起草基本法就是要把“一

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基本法 160 条所

构建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始终贯穿着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

行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即基本法第 2 条的规定，全国人

大授权香港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二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

治港”。何谓爱国者？就是邓小平先生提出三个标准：尊重自

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

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对于基本法设计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可以从原

则、中央、特区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1、原则层面。体现在两个条文：第 1 条，香港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一条明确了香港的宪制地

位，即它是国家中的一部分，不具有独立实体地位。第 12

条，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一条明确了

香港特区的地方政府属性，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 

2、中央层面。体现在以下条文：一是第 13 条和第 14

条，规定中央负责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二是第 18 条第 3

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决定，将三类全国性法律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国防、外交、其他不属于特

区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三是第 18 条第 4 款，规定在两

种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任何全国性法律在

香港实施：一种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5 

另一种情况是香港特区内发生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

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

态。 

3、特区层面。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香港原有法律中维

护国家安全的内容继续保留。香港原有法律，按照 1997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经

适应化后可采用香港特区法律。二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香

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但这

七类行为和活动远不能涵盖国家安全立法的全部内容，而

且，第 23 条的规定是义务条款而非授权条款。 

时至今日，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仍是空

白，原有法律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至今没有完成适应

化，《刑事罪行条例》中“英女皇陛下”仍然赫然在目。基本

法第 23 条立法也没有完成，而且立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在执行机制方面，特区没有设立专门的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中央也没有派驻专门的维护国家安全机构。而近年来，香港

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甚至“港独”势力冒起。在这

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考虑尽快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解决香港出现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央可以有多种选项，

如由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全国性法

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区实施，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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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律，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布指令等。经过仔

细权衡利弊，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高度出发，

中央最终选择了“决定+立法”的方式。 

四、全国人大“5·28”决定的宪法依据 

5 月 2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5·28 决

定）。要理解这一决定，首先应当了解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主权权力，

即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自卫权。宪法第 62 条规定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如第 1 项修改宪法，第 2 项监督

宪法的实施，第 14 项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第

16 项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宪法第 67

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如第 1 项解释宪法，第 4

项解释法律，第 22 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宪法第 89 条规定了国务院的职权，如第 1 项规定行政措施，

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第 10 项领导和管理国防

建设事业，第 18 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

予的其他职权。 

关于 5·28 决定的内容：第 1 条明确了坚持“一国两制”，

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制秩序，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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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活动。这是全国人大在行使对内最高权。第 2 条规定，

反对并反制外来干预，防范制止惩治外部危害国家安全的活

动。这是行使对外独立权和自卫权。第 3 条明确香港特区宪

制责任，要求特区尽早完成立法，要求特区政权机关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这是行使宪法监督权。第 4 条要求特

区建立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机制，要求中央有关机关在香港特

区设立机构，履行职责。这是行使制度构建权。第 5 条要求

行政长官定期就国家安全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这

是完善基本法有关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执行机

制。第 6 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在香港公布

实施，这是因应香港出现的国家安全新情况新风险，授权立

法。 

全国人大作决定是非常慎重的。香港回归之前，全国人

大关于香港问题共作出过 8 次决定，分别是关于批准中英联

合声明的决定、关于成立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

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

的决定、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决

定、关于设立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关于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香港回归之后，

全国人大仅对香港问题作过一次决定，即《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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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决定具有不容

置疑的法律效力。 

全国人大的决定和法律都具有法律效力，但其规定的事

项是不同的：决定通常是宣示立场，确立原则，决定事项，

明确授权；法律则是系统构建制度，设定权力（权利），明

确义务，订立罚则（责任）。全国人大此次决定授权全国人

大常委会专门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相关法律，而不是简

单地将有关的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适用到香港，充

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对两种制度的尊重。在下

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过程中，将会按照国家宪

法和立法法的要求，坚持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同时也会兼

顾两种法律制度的差异，确保有关法律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

全，切实保障市民合法权益。 

 

完 

 

 


